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     政     局

洛发改收费〔2008〕32号

   洛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洛阳市财政局

关于公布涉农价格和收费清理结果的情况通报

各县（市）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物价局、财政局，市直各有关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发〔2008〕1号），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农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根据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 财政厅《开展涉农价格和收费清理整顿工作的通知》（豫发改收费〔2008〕939号）精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财政局在全市认真开展了对涉农价格和收费的调查清理工作，现将现行政策规定和废止、取消、降低的涉农价格和收费标准及清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涉农价格和收费清理的基本情况

根据全省涉农价格和收费清理整顿工作的统一部署，市价格、财政部门精心组织，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历年来的涉农价费政策文件进行了认真清理。整理出了现行涉农价格、行政事业和经营服务性收费政策规定，废止、取消和降低收费的项目和标准，澄清了我市涉农价格和收费的底册。一是现行涉农价格和服务收费，包括农村用水价格、 用电价格、殡葬服务收费、有线电视收费、电信收费、医疗服务价格、交通运价、营运驾驶员培训收费、驾驶员培训收费、机动车检验收费、邮政部门收费、司法公证收费；二是现行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包括教育部门、计划生育部门、民政部门、公安部门、农业、畜牧部门、建设部门、国土部门、交通部门、工商部门、农机部门、税务部门、法院系统等；三是现行价格及收费项目，涉及商品和服务价格114个，行政事业性收费64项 132 个标准；取消、降低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涉及取消54个部门（系统）的403个项目，停止征收49项，降低标准410项，取消证照审验24种，延长有效期限证照31种（详见附表）。

二、继续做好清理整顿工作，完善涉农价费公示制度

各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要在省、市公布清理结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继续深入清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涉农价格和收费，使广大农民对各种惠农政策做到心中有数，确保涉农价格和收费清理整顿工作取得实效。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将保留和取消、降低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整理后向社会公布。同时，进一步完善涉农价格和收费公示制度，督促涉农价费执收单位建立公示制度，在收费现场公示涉农价格、收费项目、标准、依据和投诉举报电话，适时公布支农惠农政策，及时更新公示内容，结合开展“价格服务进农户”活动，强化价费动态管理，健全配套监管措施，为促进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价格环境。
三、巩固清理整顿成果，做好总结上报工作

在这次涉农价格和收费的清理整顿中，偃师、孟津、伊川、瀍河等县区行动迅速，深入农户，认真调研，及时上报了涉农价格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情况统计表，对做好全市的清理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各县（市）区价格主管部门要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积极与有关部门配合，安排好清理整顿的抽查工作，重点开展对农民反映强烈和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执收单位的检查，巩固清理整顿成果。清理整顿结束后，各县（市）区要认真搞好总结工作，结合开展“价格服务进农户活动”，进一步研究加强涉农价格和收费管理的意见，与清理整顿工作总结一并报市发改委、市财政局。

附件：1、现行涉农价格和收费标准及依据

              2、取消收费项目和降低收费标准目录

附件一

	现行涉农价格和服务收费目录

	收费项目
	现行标准
	审批机关及
执行文件
	备注

	一、用水价格
	
	豫发改价管〔2008〕837号
	

	1、农业深井及高扬程排灌用水
	0.584元/千瓦时
	
	1千伏及以下

	
	0.463元/千瓦时
	
	1-10千伏

	2、贫困县农业排灌用水
	0.584元/千瓦时
	
	1千伏及以下

	
	0.426元/千瓦时
	
	1-10千伏

	二、用电价格
	
	豫发改价管〔2008〕837号
	

	1、居民用电
	0.56元/千瓦时
	
	1千伏及以下

	2、非居民照明用电
	0.755元/千瓦时 
	
	1千伏以下

	3、一般工商业用电
	0.721元/千瓦时
	
	1-10千伏

	4、一般大工业用电
	0.608元/千瓦时
	
	1-10千伏

	5、农业生产用电
	0.604元/千瓦时
	
	1千伏及以下

	三、民政殡葬
	
	洛价费（2003）72号（县殡仪馆） 
	

	1、大吊唁厅（不小于150平方米）
	200元/场
	
	

	2、一般吊唁厅
	150元/场
	
	

	3、接待室
	50元/场
	
	

	4、租用花圈
	2元/个
	
	

	5、租用盆花
	1元/场.个
	
	

	6、租放哀乐
	1元/场
	
	

	7、整容、理发、穿衣
	15元/项次
	
	

	8、骨灰寄存甲等位置
	30元/年
	
	

	9、骨灰寄存乙等位置
	20元/年
	
	

	10、瞻仰遗体
	5元/次
	
	

	四、邮政
	
	发改价格 （2006）2305号
	

	1、信函邮资
	首重100克以内，每重200克本埠0.8元，外埠1.2元；100克以上续重资费每重100克本埠1.2元，外埠2.0元 
	  
	

	2、明信片
	0.8元/件
	
	

	五、广电网络
	
	   市级收费
	

	1、有线电视初装费（改为工料费）
	240元
	  豫政（2008）52号
	

	2、网络维护、节目收视费
	13元/月 （含省联网费）
	   洛价办    （2007）56号
	

	县区农村按当地价格部门核定和公示的标准执行。
	
	
	

	六、医疗
	
	   洛价办    （2007）1号
	

	1、乡镇卫生院（所）服务价格
	非营利性农村卫生院所按县级标准下浮20%执行
	
	

	2、皮下皮内注射
	2元/次
	
	

	3、静脉注射
	2.7元/次
	
	

	4、中清创缝合
	20元/次
	
	

	5、中换药
	12元/次
	
	

	6、小清创缝合
	11.2元/次
	
	

	7、小换药
	4元/次
	
	

	8、雾化吸入
	4.8元/次
	
	

	9、门诊输液
	第一瓶4.8元 每加一瓶3.2元
	
	

	10、小儿门诊输液
	第一瓶6.4元 每加一瓶4.0元
	
	

	七、电信
	
	   豫通局    （2001）1号
	

	1、固定电话资费
	
	
	

	（1）基本月租费
	
	
	

	   ①市、县
	18元/月
	
	

	   ②农村
	15元/月
	
	

	（2）通话费
	
	   豫价费字（1996）325号
	

	   ①本地网营业区内
	0.22元/3分钟
	
	

	   ②本地网营业区间
	0.30元/分钟
	豫通局（2007）35号
	

	八、公安
	
	   豫发改收费（2007）820号、洛价办（2008）19号
	

	1、社会化机动车检验
	
	
	

	（1）汽车全检
	80元/车.次
	
	

	（2）汽车挂车
	30元/车次
	
	

	（3）摩托车、拖拉机、三轮汽车、低速货车
	40元/车次
	
	

	（4）出租车安检
	40元/车次
	
	

	2、机动车单项检验
	
	
	

	（1）制动
	汽车：20元.次  
摩托：10元/车.次
	
	

	（2）灯光
	汽车：20元.次   
摩托：10元/车.次
	
	

	（3）侧滑
	汽车：15元.次   
摩托：7元/车.次
	
	

	（4）车速里程表
	汽车：10元.次   
摩托：7元/车.次
	
	

	（5）轴重
	汽车：10元.次   
摩托：5元/车.次
	
	

	（6）轴重喇叭声级
	汽车：5元.次    
摩托：3元/车.次
	
	

	九、司法公证费
	
	   豫价费字  （1998）366号
	

	1、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转让买卖标的额50万元以下的
	0.25%
	
	

	500001元以上-500万元
	0.20%
	
	

	2、涉及农林牧副渔生产的土地、荒山、荒地、水利设施、林木果园等承包合同
	50元/件
	
	

	3、证明计划生育协议
	50元/件
	
	

	4、证明赡养、拆迁、宅基使用权，另到女家落户等其它民事协议
	80元/件
	
	

	5、公正调解民事纠纷
	100元/次
	
	

	6、公正调解经济纠纷
	500元/次
	
	

	7、解答法律咨询
	20元/次
	
	

	8、乡镇法律服务所法律服务费
	
	豫价费字（1995）116号
	

	⑴解答法律咨询
	
	
	

	   ①不涉及财产
	1-3元/件
	
	

	   ②涉及一般财产关系
	2-6元/件
	
	

	   ③涉及商业性财产关系
	10-20元/件
	
	

	⑵制作法律事务文书
	
	
	

	   ①声明、启示和其他一般性法律文书
	2-6元/件
	
	

	   ②起诉状、上诉状、答辩状、申诉状及其他诉状和申请、仲裁书
	5-15元/件
	
	

	   ③分单、遗嘱、赠与及其他涉及财产的法律文书
	10-20元/件
	
	

	   ④民事合同、契约
	10-30元/件
	
	

	⑶代理民事、经济、刑事诉讼
	
	
	

	   ①代理民事案件
	
	
	

	     a、不涉及财产关系
	20-50元/件
	
	

	     b、
	
	
	

	    5500元以下
	20-50元/件
	
	

	    5501-10000元部分
	免收
	
	

	    10001元-100000元部分
	争议标的1.5%-1.2%
	
	

	    100001元-1000000元部分
	争议标的0.8%-0.5%
	
	

	   ②、代理经济纠纷案件
	
	
	

	     a、办理手续费
	50-200元/件
	
	

	     b、除手续费外另加收费
	
	
	

	    10000元以下
	免收
	
	

	    10001元-100000元部分
	争议标的2%-1.5%
	
	

	    1000001元-200000元部分
	争议标的1.5%-1%
	
	

	    200001-500000元部分
	争议标的1%-0.5%
	
	

	    500001元以上的
	0.50%
	
	

	（4）处理行政案件
	
	
	

	   ①治安行政案件
	20-50元/件
	
	

	   ②专利行政案件
	30-300元/件
	
	

	   ③劳动争议案件
	20-40元/件
	
	

	   ④其他行政案件
	协商收费
	
	

	9、担任法律顾问
	
	同上
	


	（1）承包经营户、个体工商户、合伙经营户、社会团体、公民、村委会等
	20-60元/月
	
	

	（2）小型企业、事业单位
	40-150元/月
	
	

	（3）中型企业、事业单位
	150-300元/月
	
	

	（4）大型企业、事业单位
	200-500元/月
	
	

	10、代理非诉讼法律事务
	
	同上
	

	（1）不涉及财产关系的
	20-70元/件
	
	

	（2）资信调查、咨询建议书、法律意见书、涉及经济关系的法律事务
	100-300元/件
	
	

	（3）审查、起草、修改经济合同、章程、参加项目谈判
	
	
	

	    3000元以下
	20-60元
	
	

	    3001-10000元部分
	合同标的2-1.5%
	
	

	    10001-50000元部分
	合同标的1.5-1%
	
	

	    50001-100000元部分
	合同标的1-0.5%
	
	

	    100001-1000000元部分
	合同标的0.5-0.2%
	
	

	11、主持调解纠纷
	
	同上
	

	（1）凡属非财产关系
	5-20元/件
	
	

	（2）涉及财产关系
	
	
	

	    不满1000元
	10-30元/件
	
	

	    超过1000元-10000元
	争议财产的1%
	
	

	    超过1000元-50000元
	争议财产的0.8%
	
	

	    超过50000元-100000元
	争议财产的0.5%
	
	

	    超过100000元，超出部分
	争议财产的0.2%
	
	

	12、办理和协助办理公证
	提取公证费的50%
	同上
	

	13、法律服务所开展见证业务
	
	同上
	

	（1）不涉及财产关系
	5-10元/件
	
	

	（2）经济合同见证
	按标的1‰
	
	最低10元

	（3）办理转让、租赁、财产继承、赠与等见证
	按标的1%
	
	最低10元

	[image: image1.emf]大型 中小型 大型 中小型

无收费站 0.1005 0.1105 0.15050.1705

有收费站 0.1255 0.1355 0.17550.1955

无收费站 0.1055 0.1155 0.15550.1755

有收费站 0.1305 0.1405 0.18050.2005

普通客车 中级客车

费   率(元)

山区支线线路

计算单位 项目

人公里

支线线路

5.燃油附加费每人公里0.01直接计入票价。

1.客运附加费按人公里0.01元直接计入票价。

2.保险费按人公里0.0005元直接计入票价。

3.一般公路(中途经过收费站点的)每人每公里代收0.025元。

4.山区支线(县城至乡镇城乡线路为支线)加0.005元。

十、农村客车交通运价

	

	

	

	

	

	

	

	

	

	

	

	

	

	

	

	

	

	


	现行涉农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

	收费项目
	现行标准
	审批机关及执行文件

	一、教育
	
	

	1、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体育
	10元/生
	豫价费（1998）269号

	2、中招报名费
	10元/生
	豫计收费（2003）966号

	3、考务费
	4元/科
	     …  …

	4、高中学费
	100-150元/生.期
	豫价费字（1998）269号

	5、高中住宿费
	30元/生.期
	利用社会资金新建改建宿舍按审批标准执行。

	6、高中择校费
	
	豫政法（2005）49号

	（1）省级重点高中
	18000元/生.3年
	

	（2）市级重点高中
	12000元/生.3年
	

	（3）一般高中
	7000元/生.3年
	

	7、职高文科学费
	150-200元/生期
	豫价费字（1998）269号

	8、职高理科学费
	200-250元/生.期
	     …  … 

	9、职高住宿费
	30元/生.期
	利用社会资金新建改建宿舍按审批标准执行。

	二、计划生育
	
	

	1、社会抚养费
	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生育的，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分别按男方和女方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三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个人实际收入高于所在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倍以上的，按其实际收入的三倍计征社会抚养费。未按规定，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生育三个以上子女的，每多生育一个子女，分别按男方和女方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六倍征收社会抚养费；个人实际收入高于所在地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一倍以上的，按其实际收入的六倍计征社会抚养费。

	三、民政
	
	

	1、婚姻登记
	
	

	（1）结婚证书工本费
	
	豫计收费（2001）773号

	   ①精装
	9元/对
	

	   ②简装
	2元/对
	

	（2）离婚、解除夫妻关系证明书
	4元/人.次
	预计收费（2001）523号

	2、殡葬收费
	
	洛价费（2003）72号（县殡葬标准）

	（1）尸体火化费
	280元/具尸体
	

	     不满16岁的收费减半
	
	

	（2）运尸费
	殡仪车到达接尸地点后，半小时不另收费，超过半小时的，每半小时加收20元，不足半小时按半小时计算。距离20公里以内的、不分车型120元/辆；超过20公里每公里加收5元只计单程。运尸费最高不超过260元。
	

	（3）抬尸费
	
	

	   ①殡仪人员抬尸的
	20元/具尸体（最高不得超过50元）
	

	   ②丧户自己抬尸的
	不收费
	

	   ③腐烂、碎尸特殊尸体的收敛费
	面议
	

	（4）尸体停放费
	由于殡仪馆方面的原因造成停尸超过2天的，第3天起不再收费。
	

	   ①一般停放
	20元/昼夜
	

	   ②冰柜冷藏
	
	

	     a、7天内
	30元/昼夜
	

	     b、超过7天的
	50元/昼夜
	

	     c、特殊尸体
	80元/昼夜
	

	     d、防腐消毒
	15元/具次
	

	四、公安
	
	

	1、户口本工本费
	
	豫价费字（1996）11号 

	（1）县城以下农村居民
	4元/户.本
	

	2、办理第二代身份证工本费：
	
	豫发改办（2004）82号

	（1）首次申领、换领身份
	20元/证
	

	（2）遗失补领或损坏补领
	40元/证
	

	（3）临时身份证
	10元/证
	

	五、农业、畜牧
	
	

	1、畜禽防疫收费
	国家一类动物疫病和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实行免费强制免疫，其他畜禽防疫服务自愿有偿。
	豫价费字（1993）107号

	（1）动物检疫
	
	豫政（2008）52号

	   ①大家畜
	货值0.35%
	

	   ②中家畜
	货值0.35%
	

	   ③犬
	货值0.35%
	

	（2）动物产品检疫
	
	豫政（2008）52号

	   ①大家畜（牛马驴骡驼）
	货值0.5%
	

	   ②中家畜（猪羊等）
	货值0.5%
	

	   ③犬
	货值0.5%
	

	2、生猪屠宰检疫
	5元/头
	豫计收费（2003）554号

	3、生猪定点屠宰费
	22元/头
	

	4、种畜禽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10元/证
	豫发改收费（2007）1518号

	5、种畜禽质量鉴定员证、种畜禽雌雄鉴别员证工本费
	10元/证
	豫价费字（1996）295号

	6、种畜禽鉴定费大家畜
	20元/头
	

	7、种畜禽鉴定费小家畜
	5元/头
	豫发改收费（2007）1518号

	六、建设部门
	
	

	1、房屋所有权登记证书工本费
	10元/证
	豫发改收费（2002）550号

	七、国土部门
	
	

	1、土地证书工本费
	
	豫计收费（2001）1443号

	（1）普通证书
	5元/证
	

	（2）国家特制证书
	20元/证
	

	八、交通
	
	

	1、公路运输管理费
	农用三轮车、农用拖拉机免收
	豫价费字（97）353号，计价格（97）2500号

	⑴专业运输车辆
	营业收入的0.6%
	豫政（2008）52号

	⑵非专业运输车辆
	
	豫价市字（89）125号

	   ①营运客车
	
	

	    a、5座以下
	3-5元/座月
	

	    b、6-15座
	2-3元/座月
	

	    c、16座以上
	1-2元/座月
	

	   ②营运货车
	8-12元/吨月
	

	   ③营运拖拉机
	
	

	    a、大、中型营运拖拉机
	6-8元/吨.月
	

	    b、手扶拖拉机
	8-12元/吨.月
	

	  ④营运机动三轮车
	5元/车.月
	

	2、货运附加费
	
	豫交办（1990）184号

	（1）汽车
	35元/吨.月
	

	（2）挂车
	16元/吨.月
	

	（2）拖拉机和其他机动车辆
	14元/吨.月
	

	（3）短途及载重21吨以上车辆
	12元/吨.月
	

	（4）非机动车
	5元/辆.月
	

	3、养路费
	
	豫价费字（1997）256号

	（1）社会车辆
	
	

	   ①汽车、货车（拖拉机）
	180元/吨.月 
	

	   ②两轮摩托车（含轻骑）
	15元/辆月 
	

	（2）专业运输车辆
	营运收入15%
	

	（3）年度审验费
	
	

	   ①专业运输车辆
	0.5元/车次
	

	   ②社会车辆
	1元/车次
	

	   ③办理补审手续费
	3元/车次 
	

	4、养路费票证丢失补办费
	按应缴费款  70%
	豫价市字（1989）第125号

	九、工商
	
	（1992）价费字414号、豫价费字（1993）193号    

	1、个体工商户开业登记费：
	
	

	（1）城镇居民
	20元/户
	

	（2）乡以下农村居民
	18元/户
	

	（3）在边远贫困地区从事个体经营的暂不发照，不收登记费
	
	

	2、换发营业执照
	20元/次
	

	3、补发营业执照
	10元/次
	

	4、营业执照副本
	3元/本
	

	5、临时营业执照
	10元/证
	豫价市字（1990）215号

	十、农机
	
	豫发改收费（2005）801号

	1、拖拉机号牌及临时号牌工本费
	反光：40元/付、不反光25元
	

	2、拖拉机行驶证工本费
	15元/本
	

	3、临时行驶证工本费
	10元/本
	

	4、拖拉机登记证书工本费
	10元/证
	

	5、拖拉机驾驶证工本费
	10元/证
	

	   补发拖拉机号牌和驾驶      证均按上述标准收费，不得加收任何费用。
	
	

	6、单独补发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1元/个
	

	7、车主自愿安装号牌
	
	

	（1）铁质号牌架及同类产品
	5元/只
	

	（2）铝合金号牌架及同类产品
	10元/只
	

	8、拖拉机安全技术检验费
	60元/车次
	

	9、拖拉机人工检验费
	25元/次
	

	10、拖拉机驾驶证申请人考试费
	270元/次 其中：科一45元，科二70元，科三75元，科四80元；每科目免费补考1次。补考仍不合格可免费重新申请考试2次
	

	11、联合收割机驾驶证申请人考试费
	270元/车次 其中：理论45元，技术225元（其中田间作业75元，场地驾驶70元，道路驾驶80元）理论可免费补考2次；技术科目可免费补考3次。
	

	12、联合收割机的相应收费可参照拖拉机的相应收费标准执行。
	
	

	十一、法院
	
	国务院令第481号      

	1、案件受理费
	
	

	（1）不超过1万元的部分
	50元/件
	

	（2）超过1万-10万元部分
	按照2.5％交纳
	

	（3）超过10-20万元的部分
	按照2％交纳
	

	（4）超过20-50万元的部分
	按照1.5％交纳
	

	2、离婚
	50-300元/件
	

	（1）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
	不另交纳
	

	（2）超过20万元的部分
	按0.5%交纳
	

	3、其他非财产案件
	50-100元/件
	

	4、劳动争议案件
	10元/件
	

	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
	50-100元/件
	

	5、申请费
	
	

	（1）没有执行金额或价额的
	50-500元/件 
	

	（2）执行金额或价额不超过一万元的
	50元/件
	

	（3）执行金额或价额超过1万-50万元的
	0.015
	

	（4）以调解方式结案或当事人申请诉讼的 案件受理费减半
	
	

	（5）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案件受理费减半
	
	

	十二、税务
	
	

	1、税务登记证工本费
	15元/套
	豫发改收费（2006）1415号


附件二

洛阳市取消行政事业性和经营性

收费项目和降低收费标准目录

项目名称                        文件依据

一、建设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房屋租赁管理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2.预制构件质量监督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3.房屋所有权注销登记费         豫政法[2005]49号

4.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登记手册          豫优办（2005）2号

5.上岗证（预算员、质检员、监理师）      豫优办（2005）2号  

6.总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7.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

8.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

9.工程勘察设计资质证书（暂定）                “

10.城市规划编制单位资质证书                   “

11.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证书                 “

12.河南省室内装饰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 

13.河南省室内装饰工程施工许可证               “ 

14.城建监察证                                 “ 

15.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

16.勘察设计单位资格证书费              豫政法[2005]49号

17.注册建筑师证书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18.注册结构工程师证书费                    “
19.注册城市规划师证书费                    “
20.房地产估价师证书费                      “
21.房地产经纪人注册证工本费                “
22.造价工程师证书费                        “
23.监理工程师证书费
24.工程勘察设计资格审查发证收费
25.施工企业资质审查证书费

26.建设监理证书（含监理工程师证书、监理单位证书）费

27.城市规划编制资质证书费

28.室内装饰工程质量监督费              豫政（2003）2号

29.建筑材料登记备案准用证              洛优办（2005）2号

30.洛阳市沿街门店招牌设置许可证（合并于城市街道两侧或公共场所临时对方31.物料搭建临时建（构）筑物或其他设施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32．洛阳市户外条（横）幅、彩旗、空飘、汽模等广告临时设置许可证（合并于洛阳市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33.城市区道路两侧卫生清扫费               洛发改收费（2008）1号

34.垃圾准运证                             洛优办（2005）2号

35.公厕收费
36.城市绿化费

37.工程勘察设计优秀奖申报费

38.房地产交易市场摊位费                     豫政（2008）52号

39.开发企业信息入网费                              “

40.房地产口头咨询费                                “

41.房地产咨询费（技术难度较大）                    “

42.房地产交易市场广告业务收费                      “

43.房屋互换服务费                                  “

44.城市排水设施有偿使用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质量监督费                              豫政（2008）52号

①砖混、砖木、简易结构

②框架、框剪、剪力墙等结构
 2.工程定额测定费                 豫政（2008）52号
3.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费                        豫政（2008）52号

4.住房以外房产转让手续费（评估价）                       “

①新建房                                                 “

②存量房                                                 “

5.住房以外房产抵押(典当)手续费                           “

6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                                      “

①房地产书面咨询服务费                                    “

②房屋买卖代理费                                          “

③代办房地产交易手续费                                    “

④代理房地产拍卖、典当、抵押收费                          “

7.房地产评估收费（房产为主）                              “

①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                               “
②100万元以上至1001万元                                  “
③1001万元以上至2000万元                                 “
④2001万元以上至5000万元                                 “
8.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                                     “

9.城市房屋拆迁管理费                                       “

10.房屋所有权登记费                                        “

住房房屋登记

非住房房屋登记

二、文物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考古调查费                                   豫政（2008）52号
2.考古勘探费                                   豫政（2008）52号
3.地下文物勘探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三、人防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人防工程建设押金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人防异地建设费               豫政法[2005]49号
一类人防重点城市        
二类人防重点城市         
三类人防重点城市及其他重点城市（含县城）  
四、卫生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建筑设计卫生学评价行政性收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2.医疗机构执业管理费              豫政[2003]2号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工作卫生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4.消毒服务机构卫生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5.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备案凭证          “

6.食品卫生培训费                             洛政（2002）25号

7.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8.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洛优办（2005）2号

9.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

10.民办医疗机构管理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11.医师资格认定费                             豫政（2008）52号

12.机动车驾驶员体检费（转经营）                    “

13.卫生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4.母婴保健技术服务许可及考核合格证书工本费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降低检查、检验等
  医疗服务项目177项             豫发改收费[2005]1378号
 2.降低公民临床用血、配血等25项            豫发改收费[2006]1714号
3.护士注册费（首次注册）                          豫政（2008）52号

4.执业医师注册费(含执业医师证书费)                       “
5.医师资格考试费                                          “

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医师

医师实践技能考试

传统医学师承及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6.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

初级

中级

五、劳动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城市容纳费                      豫综治委[2002]19号

2.务工从业管理费                      豫综治委[2002]19号
3.外来人员就业证                              豫优办（2005）2号

4.外出人员就业登记卡                          豫优办（2005）2号

5.培训结业证                                  豫优办（2005）2号
6.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7.职业技能鉴定许可证                                “
8.失业证                                            “
9.劳动合同鉴证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10.劳动争议仲裁费                停止征收             “

11.外国人就业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2.台港澳人员就业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3.失业信息入网服务费                                  “

14.用人信息入网服务费                                  “

15.求职信息入网费                                      “

16.电子计算机就业咨询费                                “

17.劳务交流会门票                                      “

18.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卡（IC卡）工本费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劳动合同鉴证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2.个人委托、企业委托人事关系收费         豫政法[2005]49号
3.保存人事关系、档案管理费                   豫政（2008）52号

4.职业技能培训鉴定（考核）费                        

六、公安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暂住人口管理费                  洛政（2002）25号

2.苏蒙朝探亲邀请书工本费、
3.出国人员外保安全教育资料费              豫政[2002]2号
4.证件遗失声明费                豫政[2002]2号
5.特货通运证工本费               豫政[2002]2号
6.化学危险品准运证工本费              豫政[2002]2号

7.寄住证                                      豫政[2002]2号
8.边境通行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9.爆炸物品（含烟花爆竹）
10.特种车辆报警器标志灯具生产销售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11.非刑事技术检验费              豫发改收费[2005]232号

12.报警器和标志灯具使用证                     豫优办[2005]2号

13.城镇控制爆破资质证                                 “

14.硝酸铵、氯酸钾运输证                               “

15.省外购进民爆炸器材运输证                           “

16.爆炸物品管理专用封签                               “

17.机动车学习驾驶证                                   “

18.机动车教练员证                                     “ 

19.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证

20.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作业证

21.公务用枪持枪证
22.民用枪支持枪证

23.外国人居留证
24.外国人临时居留证

25.随船工作证

26.台湾同胞旅行证明书

27. 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8.边境地区居民出入境通行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9.外国人定居身份确认表工本费                           “
30.随船工作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31.台湾同胞旅行证明工本费                        “ 
32.驾驶证年检费
33.重大、特大交通事故处理费                      “ 
34.爆炸物品储存许可证工本费                      “ 
35.爆炸物品使用许可证工本费                      “ 
36.爆炸物品购买证工本费                          “ 
37.爆炸物品运输证工本费                           “
38.爆破员作业证工本费                             “ 

39.证件遗失声明费                            豫政（2003）2号

40.特货通行证工本费                               “
41.高速公路安全行车手册工本费                     “
42.化学危险物品准运证工本费     

43.农村户口管理门牌工本费                    洛政（2002）25号                        
43．洛阳市金融机构安全防范实施建设施工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44.机动车检验标志                            洛优办（2005）2号

45.消防安全培训合格证                                     “

46.机动车等级证书                            洛优办（2005）2号

47.特种刀具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48.匕首佩带证工本费、
49.特种刀购买证工本费            豫财字[2003]73号
50.安全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51.销售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52.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报名审核费                 豫政（2008）52号

53.警报器和标志灯具检验费及故障车辆                 “

54.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许可证工本费                     “

55.非刑事案件检验鉴定费                             “

56.行政拘留人员伙食费                               “

57.高速公路车辆清障费                               “

58.固定电子警察拍照成本费                              “

59.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费                                  “

60. 计算机安全考核费（含证书工本费）                   “

61.边防检查证件工本费                   停止征收          “

  62.往来港澳小型船舶查验簿收费           停止征收          “

63.机动车抵押登记费                     停止征收          “

64.进口机动车信息资料核查费             停止征收          “

    65.特种行业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出租车安全检验费              豫发改收费[2006]358号   

2.台湾同胞定居证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3.华侨回国定居证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4.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

七、林业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特许猎捕证                             豫优办[2005]号

2.木材采伐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3.木材运输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4.狩猎证                     豫优办[2005]2号
5.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6、驯养繁殖许可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7.林木种子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8.林木种子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9.林权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森林植被恢复费               豫计收费[2003]554号

森林植被恢复费（1）用材林林地、经济林林地、薪炭林林地、苗圃地。（2）未成林造林地 。（3）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林地 ；国家重点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地。（4）疏林地、灌木林地 。（5）宜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 。 豫政（2003）2号

八、教育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自费出国留学人员高等教育培养费           豫财综[2003]73号

2.自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认定书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3.大中专（研究生）毕业生出省培养费           豫政（2003）2号
4.城市区义务教育阶段杂费                       豫政（2008）52号

5.农村中小学免收学杂费、书作费、住宿费（政府投资建设）豫发改收费[2007]164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豫计收费[2003]554号豫政（2003）2号
2.普通高中择校费                豫政法[2005]49号

3.2006年秋季
　普通中小学用书价格                   豫发改收费[2006]1154号

4.在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全国入学联考报名考试费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5.五年制试验班学费                                       豫政（2008）52号
①艺术、体育专业                                 
②英语专业

③其他专业

Ⅰ医学专业

Ⅱ理工专业

Ⅲ文科专业

6考生电子信息采集费                                       豫政（2008）52号
九、税务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注册税务师执业注册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2. 注册税务师非执业注册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3.税务师事务所执业证                             “

4.金银首饰消费税纳税人登记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5.注册税务师报名资格审查费                  豫政（2008）52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税务登记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6]1415号
                             　　　　　　  
2.增值税防伪系统专用产品价格             豫发改收费[2006]1105号

十、工商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经济合同鉴证收费              豫财综[2003]73号

2.工商法规培训费                            豫政[2003]2号
　3.广告管理费                豫政[2003]2号

4.集贸市场管理费                              
5.个体工商户管理费                            
6.商标注册证验证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7.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8.经济合同示范文本工本费        停止征收         “

9.企业名称核准费                                    “
10.代办法人证书、法人委托证书                        “

11.代办经纪人资格证书                                “
12.代理企业法人开业登记(指省级500万元及以下)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费统一按国内企业收费标准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十一、畜牧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兽医卫生条件考核、发证和定期监测收费      豫财综[2004]9号

2.动物防疫合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3.临时动物检疫消毒站消毒收费                豫政（2008）52号
4.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费资格审查费               “

6、兽药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7、兽药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生猪屠宰检疫费                豫计收费[2003]554号
2.畜牧业生产建设环评咨询收费：按照《国家计委、国家环保总局关于规范影响咨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计价格〔2002〕125号）减半收取
3.畜禽及畜禽产品防疫检疫费                          豫政（2008）52号   

动物检疫

大家畜

中家畜

犬

4.动物产品检疫                                      豫政（2008）52号
大家畜(牛马驴骡驼)
中家畜(猪、羊等)
犬

5.新兽药审批费                                       豫政（2008）52号
⑴临床研究审批

第一、二类

第三类

第四、五类

⑵试生产（生产)审批

第一、二类

第三类

第四、五类

⑶试生产转正式生产审批（第一、二类）

⒍进口兽药注册登记审批、发证收费            豫政（2008）52号
⒎新兽药质量复核检验费                         “   

一类

二类

三类

四、五类

十二、农机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农机管理费                      豫政[2003]2号
  2.农机事故处理费                    豫政[2003]2号
3.农机服务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拖拉机号牌费                          豫发改办[2004]196号

十三、水利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水土流失防治费（对农民免收）               财综[2003]89号
　2.河道工程修建维护管理费（对农民免收）       财综[2003]89号
　3.取水许可证工本费（对农民免收）               财综[2003]89号
　4.涉及农村中农民生活用水和农业生产用水资源费   财综[2003]89号

5.河道采沙收费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6.水井凿井单位资质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7.取水许可证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河道采砂管理费                                    豫政（2008）52号
砂、石、土料

淘金沙

2.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豫政（2008）52号
⑴水土保持补偿费

①损坏水土保持设施的按被损坏设施的实际价值予以补偿；宜以面积（如：梯田、水平阶、淤地坝等）计算的

②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措施综合配套面积的

③水土保持重点治理区、重点预防保护区及大中型水利工程、河道影响区损坏水土保持设施和林草的按损坏设施的实际价值予以补偿；对按面积征收的

⑵对在生产、建设过程中造成水土流失，无力或不便自行治理的

①未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等项目，按征地和倾倒弃土弃渣等物质占地面积预征收

②从事挖砂、采石、烧制砖瓦、石料加工和零星分散的开矿等生产、建设活动的

十四、文化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内部资料审核登记费             豫政[2003]2号
 2.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豫政[2003]2号  

3. 摄影师预备资格考试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4.文化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5.演员个人营业演出许可证                             “

十五、煤炭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乡镇煤炭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工本费           豫政[2003]2号
2.煤炭运销管理费                 豫政[2003]2号
3.主管部门集中乡镇煤矿维简费                 豫政[2003]2号
4.矿长资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5.煤炭经营资格证                                    “

6.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7.特种操作人员操作证（IC卡）工本费

8.乡镇煤矿矿井安全生产条件合格证费
9.煤炭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十六、安监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2003]2号
2.非煤矿山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条件合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3.非煤矿山施工单位安全资格证                            “

4.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 

5.劳动防护用品定点生产证、定点经营证                    “

6.建筑企业安全资格认可证                                “

7.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8.特种作业操作证                                        “

       十七、法制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行政执法证工本费                  豫政[2003]2号

十八、电力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供配电贴费                    豫政[2003]2号
2.供用电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3.临时用电接火费                                   豫政（2008）52号
十九、人事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2.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3.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4.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5.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6.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7.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8.出国政审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9.毕业生报到证工本费（含教育部门）                 豫政（2008）52号
10.人事争议仲裁费                                  豫政（2008）52号
11.出国留学代理服务费 （转经营）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个人、单位委托保管档案收费            豫政法[2005]49号
2.保存人事关系、档案管理费                         豫政（2008）52号
3.专业技术职称外语等级考试                                ” 

4.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 

5.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费                                    “ 

6.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 

7.企业法律顾问资格考试费                                  “ 

8.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考试费                              “ 

9.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和水平考试费                      “ 

10.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 

11.公务员录用考试费                                       “
12.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考试费                             “

13.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                         “

14.事业单位登记费                                         “

初始登记（备案）费

变更登记费

15.人事考试数码照相和信息卡工本费                        “

16.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费                            “

高级

中级

17.计算机应用能力培训考核收费                              “

二十、司法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律师事务所执业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2.司法鉴定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3.司法鉴定人执业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4.律师执业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5.律师注册费                                     豫政（2005）49号
6.律师机构登记年检收费                                    “

7.公证机构登记年检费                                      “

8.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费                             豫政（2005）49号

9.司法鉴定人执业登记费                               “

10.律师资格考试收费                              豫政（2003）2号

11.公证员执业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12.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执业资格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13.公证员资格考试报名费                          豫财综（2002）49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律师注册费：司法局所属律师所专职律师注册费，兼职律师注册费；县司法局所属律师所专职律师注册费，兼职律师注册费。                豫政（2003）2号 

2.律师机构登记年检费：司法局直属律师事务所年检费，县司法局直属律师事务所年检费。  豫政（2003）2号 

3.公证费                                                豫政（2008）52号
⑴ 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转让、买卖及股权转让

①500000元以下部分
②500001元至5000000元部分，
③500000l元至10000000元部分
④10000001元至20000000元部分3.
⑤20000001元至50000000元部分
⑵.证明法律行为

①证明民事协议

Ⅰ.证明留学协议、定向培养协议、婚前财产协议、夫妻财产约定书、合伙协议等

Ⅱ.证明养路费征收合同、供用电合同等

⑶证明经济合同

①财产抵押公证登记

②证明房屋租赁

⑷证明收养关系

①生父母共同送养的

②生父母单方送养的

③其他监护人送养的

⑸证明遗产继承，赠与和遗赠

⑹司法鉴定收费

①资产评估鉴定

Ⅰ10万元以下部分
Ⅱ10-100(含100)万元部分
Ⅲ100-500(含500)万元部分
Ⅳ500-1000(含1000)万元部分
Ⅴ1000-5000(含5000)万元部分
②司法会计鉴定

Ⅰ.50(含50)万元以下部分
Ⅱ.50-100(含100)万元部分
Ⅲ.100-500(含500)万元部分
Ⅳ.500-1000(含1000)万元部分
Ⅴ.1000-5000(含5000)万元部分
4.公证费( 限行政机关)                                   豫政（2008）52号
⑴证明经济合同

①证明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转让、买卖及股权转让500000元以下部分

500001元至5000000元部分
500000l元至10000000元部分
10000001元至20000000元部分
20000001元至50000000元部分
②财产抵押公证登记收费

证明房屋租赁收费

⑵证明民事协议

证明留学协议、定向
培养协议、婚前财产
协议、夫妻财产约定
书、合伙协议等

证明养路费征收合同、供用电合同等

⑶证明收养关系

生父母共同送养的

生父母单方送养的

其他监护人送养的

⑷证明遗产继承，赠与和遗赠

⒌司法考试考务费                                     豫政（2008）52号
二十一、民政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2.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合伙、个体） 
3.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4.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构登记收费         豫政法[2005]49号
5.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收费            豫政法[2005]49号

6.登记证书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7.社会福利企业证书

8.社会团体登记证书                             洛优办（2005）2号、

9.社会团体分支机构证书                                “
10.收养登记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二十二、计生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

1.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生育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3.节育手术证明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4. 独生子女病残儿医学鉴定费                                       “

5.节育手术并发症医学鉴定费                                        “

6.、输卵(精)管复通术许可证费                               “

8、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证工本费                                “ 

9.计划生育手术费（限于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             “  
二十三、人行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贷款卡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二十四、烟草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烟草专卖许可证（含生产、批发、零售、临时）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烟草专卖许可证外框制作工本费                 豫政（2003）2号

           二十五、交通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营运驾驶员培训教员证                               豫优办[2005]2号
2.运营出租车客运附加费                    豫发改收费[2006]358号
3.对三轮汽车免收客货运附加费、公路运输费，对从事田间作业和非营运的三轮车免予收  取公路养路费，对农民使用三轮汽车免收公路运输管理费   豫财综字[2004]95号
4.出租车汽车综合性能检测费                  豫发改收费[2006]358号

5.《水路运输许可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6、建筑消防合格证工本费                                     “
7、消防施工许可证工本费                                     “
8、消防建审费                                               “
9、爆炸物品管理证件工本费                                   “
10.水上、水下作业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11.爆炸物品管理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12.营运汽车驾驶员职业培训与考试费                   豫政（2008）52号
13.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

14.车辆运营证工本费                                          “

15、海员证（含加急）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6、船员适任证书（含海船及内河船舶）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7、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8、船员特殊培训合格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9、船员服务簿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出租车公司服务费                    豫发改收费[2006]358号
2.20吨以上载货类汽车养路费                 豫发改收费[2006]333号
3、海事调节费调解成功不超过损失额的0.7%，按当事人过失比例或约定数….调解不成功不超过损失额的0.35% ，由当事人各方平均分摊。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4、特种船舶和水上水下工程护航费降为按国内收费标准执行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5.汽车技术等级评定检测费                                豫政（2008）52号
6.内河航道养护费                                            “ 

7.公路运输管理费                                            “

8.水路运输管理费                                            “

二十六、质监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锅炉压力容器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2.灭火器产品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3.主动红外入侵探测器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4.电梯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5.电表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6.游艺机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法[2005]49号
7.计量验收合格确认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8.棉花质量检验师注册证                            豫优办（2005）2号

9.企业产品执行标准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10.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证                         洛优办（2005）2号
11.税控加油机整机防爆检验费                          豫政（2008）52号
12.特种作业人员培训结业证工本费                              “

13.司炉工焊工合格证工本费                                     “
14. 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考核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出租车计价器检测费                         豫发改收费[2006]358号

2.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3.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                                      “

4.D级锅炉制造许可证                                       “

5.客运索道运营审查检验费和定期检验费                   豫政（2008）52号
6.压力管道安装审查检验费和定期检验费                            “

7.压力管道元件制造审查检验费                                    “

8.大型游乐设施检验费                                            “

9.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收费（含审查费）                            “

10.组织机构代码证书收费                                         “

技术服务费(含证书费)
组织代码电子副本

11.计量检定收费                                                 “

二十七、农业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省外肥料备案登记证                              豫优办（2005）2号

2.肥料登记证                                              “

3.国内植物检疫证                                          “

4.兽药制剂许可证                                          “
5.出口农药审批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6.申请农药试验审批费                                      “

7.土壤肥料测试费                                          “

8.肥料土壤调理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登记费（含登记证费）     “

9.农作物品种区域试验费                                   “

10.动物诊疗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11、农药登记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12、农作物种子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13、农作物种子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十八、发改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执收公务证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2、价格鉴证收费                                “

3.农业化学物质产品行政保护费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收费许可证工本费             豫优办（2005）2号

二十九、新闻出版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报纸出版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2.期刊出版许可证                              “

3.报刊出版许可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4.记者证工本费                                      “

5.电子出版物批发、零售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6.光盘复制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7.内部资料审核登记费                        豫政（2003）2号
8.出版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豫政（2003）2号

9.印刷许可证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三十 商务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批准证书                    豫优办（2005）2号

2.台港澳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批准证书                       “

3.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延期批准证书              “  

4.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变更批准证书              “

5. 台港澳企业常驻代表机构变更批准证书           “  

6.机电设备成套单位资格证书                             “

7.特定机电产品进口证明书工本费

8.机电产品进口配额证明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9、进出口货物许可证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10、装船证费                   停止征收                           “

11、手工制品证书费             停止征收                           “

12、纺织品原产地证明书费       停止征收                            “ 

13、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费     停止征收                            “ 

三十一 旅游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小浪底风景区讲解员证                             豫优办（2005）2号

2.小浪底风景区游船经营许可证                         “

3.小浪底风景区游船公司经营许可证                     “

4.小浪底风景区游车经营许可证                         “

5.小浪底风景区游车公司经营许可证                     “

6.导游服务中心经营许可证

7.旅行社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8.出境旅游领队证                                    “

9.导游员资格等级证                                  “

10.旅游饭店星级报告书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11.旅行社申报技术报告书工本费                     “

12.出国旅游团队名单表工本费                   

13.导游资格培训考核费                             豫政法（2005）49号

14.导游员等级考核评审费                          “

15.旅行社经理资格培训考核费                       豫政法（2005）49号
16.A级旅游景区标牌（含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17.工农业旅游示范点标牌（含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
⒈导游证IC卡工本费                                 发改价格（2004）2839号
⒉导游人员资格考试费                                        豫政（2008）52号
普通话类   笔试

             面试
外语类     笔试

             面试
三十二 安全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河南省涉外建设项目国家安全事项审查合格证      豫优办（2005）2号

2.化学危险品经营许可证费                        豫政（2002）2号

3.出国人员外保安全教育资料费                    豫政（2002）2号

三十三药监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Ⅱ类药包材注册证                             豫优办（2005）2号                                

3.理化检测员证                                        “

4.新生物制品审批费（并入新药审批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5.特殊化学品出口准许证登记费                       “

6.药品包装用材料、容器生产企业许可证审评费           “
7.药品生产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8.药品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9.制剂许可证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认证（GMP）费                 豫政（2008）52号
受理申请费

实地勘检审核费（省管品种的企业）

2.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GSP）费                        豫政（2008）52号
⑴受理申请费

⑵实地勘检审核费

①大型零售企业

②中型零售企业

③小型零售企业

⑶农村GSP认证费

①受理申请费

②实地勘检审核费

三十四 国土资源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地质勘察报告审批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建设用地批准书工本费                                 “
3.石油(天然气)勘察开采登记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4.征地安置不可预见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5.征地农业人口安置管理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6.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审批证书费
7.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检测费                 豫财综[2003]73号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土地评估费                                          豫政（2008）52号
①100万元以下（含100万元）
②101-200万元部分
③201-1000万元部分
④1001-2000万元部分
⑤2001-5000万元部分

2.土地复垦费                                           豫政（2008）52号
①集体、个体因地下采煤、采矿等生产建设造成耕地塌陷或者待塌陷以该矿设计生产量中央和省属企业因地下采煤、采矿等造成土地塌陷或因生产建设中挖损、压占造成土地破坏，影响种植的耕地

②因排放粉煤灰、煤矸石、选矿、尾沙、冶炼矿渣等压占土地的，压占破坏耕地

③废弃的建筑物、水利工程、铁路用地、公路用地以及停止和迁移的企业用地

3.土地闲置费                                         豫政（2008）52号
耕地前三年平均用产值的

4.耕地开垦费                                         豫政（2008）52号
①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

占用望天田的

占用旱地的

占用水浇地、灌溉水
田、菜地的

②非农业建设项目占用基本农田的

占用望天田的

占用旱地的

占用水浇地、灌溉水
田、菜地的
5.征地管理费                  豫计收费[2001]1019号

三十五 铁路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液化气体铁路罐车（罐体）运输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三十六  科技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技术合同登记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技术合同仲裁费                            豫政（2003）2号
3.科技奖评审费（含其他部门收取的）                     “

4.知识产权培训中心办学经费                             “
5.出国审批宣教资料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三十七  财政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报名考试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费                          豫政（2003）2号
3、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豫政（2008）52号
4、注册会计师证书工本费       停止征收                 “

三十八  粮食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居民粮证工本费                             豫政（2003）2号

三十九、统计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统计登记证                                洛优办（2005）2号

2.统计登记变更登记                          洛优办（2005）2号

四十、烟草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卷烟零售许可证                              洛优办（2005）2号

四十一、广播电视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有线电视播放许可证费                               豫政（2008）52号
2、卫星电视收视管理费（含相关许可证工本费）                  “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有线电视工料费(初装费)                                     “

2.广播电视新闻采编、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费“

新闻采编人员

播音员、主持人资格考试

3.有线电视收视费                         洛价办（2007）56号
四十二、盐业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 食盐零售许可证费                          豫政（2008）52号
四十三、邮政

（一）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包裹、印刷品逾期保管费                      豫政（2008）52号
三公斤以下（含三公斤）

三公斤以上

大宗（同一收件人5件及以上）

四十四、环保
（一）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收费                    豫政（2008）52号
四十五、黄河水利
（一）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黄河河道采砂管理费                          豫政（2008）52号
砂、石、土料（按销售价）

淘金沙(产值)

四十六、民族宗教

（一）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清真食品认证费                               豫政（2008）52号
四十七、档案
（一）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档案收费：证明费（出具房、地产等）              豫政（2008）52号
四十八、通信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豫优办（2005）2号

2.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

3.无线电注册登记费（含其他部门收取的）

           四十九、信息产业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2.跨地区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

3.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工本费                    “ 
4.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许可证工本费（通信管理局执收）豫政（2008）52号
5.通信工程质量监督费（通信管理局执收）                              “

6.通信工程定额测定费（通信管理局执收）                               “

 五十、中国人民银行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贷款卡收费                              豫发改收费（2005）444号

五十一、气象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豫政（2008）52号
寻呼台气象预报

（二）降低标准的收费项目

1.建(构)筑物防雷装置检测                豫政（2008）52号
①一类防雷建筑物     
②二类防雷建筑物    
③三类防雷建筑物    
④铁塔、水塔、烟囱、独立避雷针、天线  
⑤易燃易爆场所、防静电装置   
2.防雷装置施工技术检测收费              豫政（2008）52号
五十二、外专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1.外国专家证工本费                    豫政（2008）52号
五十三、保密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豫政（2008）52号
1.保密证表包装材料费                       
五十四、其他

（一）取消的收费项目                       豫政（2008）52号
1.明传电报收费
（二）降低的收费项目

1.旧机动车交易服务费（场地费）              豫政（2008）52号
取消证照审验和延长有效期限证照清单

（取消审验共计24种；延长有效期限共计31种）

	一、建设（8种）
	取消审验
	变更有效
期限

	1、《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
	取消
	长期

	2、《监理企业资质证书》
	取消
	长期

	3、《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
	取消
	长期

	4、《监理工程师岗位证书》
	取消
	长期

	5、《河南省建设工程评标专家资格证书》
	取消
	长期

	6、《河南省室内装饰企业资质等级证书》
	取消
	长期

	7、《河南省工程建设概预算人员资格证书》
	取消
	长期

	8、《工程造价咨询资质证书（乙级）》
	取消
	长期

	二、卫生（4种）
	 
	 

	9、《食品添加剂卫生许可证》
	取消
	 

	10、《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
	取消
	 

	11、《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
	取消
	 

	12、《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取消
	 

	三、农业（4种）
	 
	 

	13、《蚕种生产、经营资格证》
	取消
	长期

	14、《肥料登记证》
	取消
	长期

	15、《省外肥料备案登记证》
	取消
	长期

	16、《植物检疫备案证》
	取消
	长期

	四、文化（4种）
	 
	 

	17、《电影发行经营许可证》
	 
	3年

	18、《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
	 
	3年

	19、《营业性演出许可证》
	 
	3年

	20、《娱乐场所文化审核证》
	 
	3年

	五、公安（3种）
	 
	 

	21、《特种行业许可证》
	取消
	长期

	22、《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证》
	取消
	长期

	23、《焰火晚会烟花爆竹燃放作业证》
	取消
	长期

	六、民政（3种）
	 
	 

	24、《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长期

	25、《社会福利企业证书》
	 
	长期

	26、《社会福利机构设置批准证书》
	取消
	长期

	七、科技（2种）
	 
	 

	27、《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长期

	28、《高新技术企业新产品证书》
	取消
	 

	八、商务（2种）
	 
	 

	29、《先进技术企业证书》
	 
	长期

	30、《河南省鲜茧收购资格认定》
	 
	长期

	九、人行郑州支行（1种）
	 
	 

	31、《贷款卡》
	 
	长期

	十、水利（1种）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水许可证》
	 
	5年

	十一、交通（1种）
	 
	 

	33、《公路养护施工企业资质证书》
	取消
	长期

	十二、药监（1种）
	 
	 

	34、《药品招标代理机构资格证书》
	 
	3年

	十三、气象（1种）
	 
	 

	35、《河南省地面人工影响天气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
	 
	长期

	十四、司法（1种）
	 
	 

	36、《律师执业证》
	 
	长期

	十五、计生（1种）
	 
	 

	37、《生育证》
	取消
	 

	十六、工商（1种）
	 
	 

	38、《经纪人资格证》
	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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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收费站 0.1005 0.1105 0.15050.1705

有收费站 0.1255 0.1355 0.17550.1955

无收费站 0.1055 0.1155 0.15550.1755

有收费站 0.1305 0.1405 0.18050.2005

普通客车 中级客车

费   率(元)

山区支线线路

计算单位 项目

人公里

支线线路

5.燃油附加费每人公里0.01直接计入票价。

1.客运附加费按人公里0.01元直接计入票价。

2.保险费按人公里0.0005元直接计入票价。

3.一般公路(中途经过收费站点的)每人每公里代收0.025元。

4.山区支线(县城至乡镇城乡线路为支线)加0.0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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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公路汽车客运票价表

		项目				计算单位		费   率(元)

								普通客车				中级客车

								大型		中小型		大型		中小型

		支线线路		无收费站		人公里		0.1005		0.1105		0.1505		0.1705

				有收费站				0.1255		0.1355		0.1755		0.1955

		山区支线线路		无收费站				0.1055		0.1155		0.1555		0.1755

				有收费站				0.1305		0.1405		0.1805		0.2005

		1.客运附加费按人公里0.01元直接计入票价。

		2.保险费按人公里0.0005元直接计入票价。

		3.一般公路(中途经过收费站点的)每人每公里代收0.025元。

		4.山区支线(县城至乡镇城乡线路为支线)加0.005元。

		5.燃油附加费每人公里0.01直接计入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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